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四 試辦大陸船員擅離岸置處所處理流程圖





管理人員





發現船員擅離試辦岸置處所行蹤不明





將大陸船員基本資料通知安檢、警察單位並通知漁會











警察單位





安檢單位





依法查緝





通知





漁會派員管控：一、通知漁船船主或暫置漁船業者協助搜尋


二、通知縣（市）政府，並由縣（市）政府告知農委會漁業署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